
宁县和盛初级中学函

宁县和盛初级中学

关于 2024年城乡义务教育阶段学校公用经费项目

支出绩效的自评报告

一、项目概况

（一）项目单位基本情况

本单位主要全面贯彻教育方针，面向全体学生，全面落实素

质教育；实现“教育目标的最终是创新”的理念，使学生学会生

活、学会学习。初中阶段义务教育；开展教育教学研究；针对课

程改革，开展师资培训；开展师德修养和班主任工作培训。

本单位为全额拨款事业单位，隶属宁县教育局，内设教务处、

思政处、后勤处三个处室。2024 年度，本单位人员编制 132 人，

实际在职人员 144 人,(其中:在职职工 131 人，临时工 1 人)，退

休 2 人,遗属供养 8 人。退休移交养老机构 22 人。

（二）项目基本情况

项目名称为 2024 年城乡义务教育补助公用经费（甘财教

〔2023〕55 号）和甘财教[2024]22 号，全年预算数为 111.15 万



元，资金为上级直达，根据随文件下达的整体绩效目标，我校结

合实际设定以下绩效目标:目标 1：为全校义务教育阶段学校提供

经费保障，促进义务教育阶段适龄儿童入学率达到国家标准。目

标 2：按标准及时拨付公用经费，保障实现更高水平的普及教育、

提供更加丰富的优质教育。目标 3：确保义务教育阶段日常教育

教学工作运转，稳步提升义务教育阶段教育教学质量。

二、项目实施基本情况

（一）项目组织管理情况

一是资金到位及时。2024 年城乡义务教育补助公用经费分春

秋季学期两次在开学前由上级下达各学校，到位及时。二是规范

财务管理。为切实规范学校财务管理行为，我校及时修订完善管

理制度。严格按照《宁县中小学校幼儿园财务管理办法》规范了

经费管理，修订完善了我校财务管理办法，规范财务管理。三是

资金使用合理规范。学校根据财务管理办法和上级规定，学校预

算和教育教学工作开展情况支付资金。资金支付均符合法律法规

和资金管理有关要求和规定。

（二）项目资金使用情况。2024年度城乡义务教育补助公用

经费项目支出预算安排 111.15 万元，总投入 111.15 万元,资金到

位 111.15万元，实际使用 111.15万元，项目资金到位率 100%，

支出实现率 100%，资金使用合法合规。

三、项目绩效分析

（一）项目绩效评价工作开展情况。2024年城乡义务教育补



助公用经费项目的自评根据设计的自评指标体系，采用现场核验

等方法开展绩效自评。经评价，自评得分 88.22分，自评等级为:

良。

（二）项目绩效目标完成情况。

2024 年城乡义务教育公用经费项目绩效指标中，成本指标方

面 1 个三级指标、产出指标方面 2 个三级指标效益指标方面 1 个

三级指标中，全年预算执行率 100%，时效指标和服务对象满意度

指标未完成，其他各项指标均完成。得分 88.22 分

1.成本指标方面：完成了初中学生、特教生、寄宿生生均经

费基准核定，减轻家庭教育成本，得分 20 分

2.产出指标方面：完成了数量指标和质量指标，实效指标中

预算执行率和支付及时率指标未完成，得分 36 分，扣分原因是

支付进度缓慢，支付率较低。

3.效益指标方面：完成了经济效益、社会效益和生态效益指

标，得分 27 分

4.满意度指标方面：完成了师生满意度调查，得分 5.22 分，

扣分原因是支付进度缓慢。

四、存在问题。

公用经费支付率较低，支付进度较慢。原因为财政资金困难，

致使指标未全部达到目标。在深入开展绩效评价的过程中，我们

结合实际作了认真研究分析，今后将从以下几个方面加强资金管

理和绩效评价工作。一是结合新形势、新要求进一步细化量化绩



效评价指标，真正发挥结果运用导向作用。一是进一步加强审计

监督和检查，提高资金使用效益。三是按照资金绩效评价工作要

求，高效开展绩效评价，确保城乡义务教育补助经费各项政策及

时落实到位。四是积极争取，加快资金支付进度，支付率达到规

定要求。

五、有关建议。一是严格预算执行。严格落实预算执行监督

机制，以预算规范学校财务运行过程，以及资金支付进度，强化

对资金使用的监督和效益分析，充分发挥预算在规范学校财务管

理中的重要作用实现教育资金使用效益最大化。

二是规范财务管理。严格执行甘肃省财政厅、甘肃省教育厅

关于印发<甘肃省城乡义务教育补助经费管理办法>的通知(甘财

教〔2021〕44 号)，中共宁县委办公室、宁县人民政府办公室《关

于印发<宁县中小学校幼儿园财务管理办法>的通知(宁办发

〔2020〕11 号)《关于进一步加强财会监督工作的实施方案》(宁

办发〔2023〕31 号)的各项规定，按照预算科目列支。各项资金

全部实行国库集中支付，封闭运行，确保资金运行安全、高效和

透明。

三是加强审计监督。学校建立健全民主理财制度，实行校务

财务公开，财务预决算均在政务网站公开，自觉接受社会监督。

同时加强对学校财务的审计检查，并把经费管理使用纳入督查范

畴进行督导。确保各项制度落实到位、财经纪律执行到位。

附：绩效项目自评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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项目支出绩效自评表

(2024年度)

项目名称 提前下达2024年城乡义务教育补助经费中央-公用经费（甘财教[2023]55号）
主管部门 宁县教育局 实施单位 宁县和盛初级中学

年初预算数 全年预算数 全年执行数 分值 执行率(%) 得分

项目资金（元）

年度资金总额： 0 2127710 1111526.19 10 52.24 5.22

其中：财政拨款 null 2127710 1111526.19 - 52.24 5.22

上年结转资金 null 0 0 - 0 0

其他资金 null 0 0 - 0 0

未完成原因分析

年度总体目标

预期目标 实际完成情况

按时审核，及时申请 未完成

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年度指标 实际完成值 分值 单位 完成率 得分 未完成原因分析

绩
效
目
标

成本指标 经济成本指标 每生每期 =500元 500 20 元 100.00% 20

产出指标

数量指标 全体学生 全员
100%-80%

(含)
20 100% 18

质量指标 保障学校教学工作顺利开展 顺利
100%-80%

(含)
20 100% 18

效益指标 社会效益指标 保障教育事业健康发展 保障
100%-80%

(含)
30 100% 27

总分 100 88.22


